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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郭海兰女士及刘春彦先生、毛明先生，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阅，就2020年4月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要求，我们对2019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各项资金往来均属公司正常的经营性往来。经核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2019年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9,000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3.36%，逾期担保累计金额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0万元。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规规定，依照《公司章程》履行审批程序，并充分披露对外担保情况，报告期公司新发生的担保主要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对内部控制情况的评价客观准确。我们认为公司通过落实《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的治理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公司运作更加规范。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修订或新建了多项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有章可循，通过加强内控制度的执行力，在兼顾成本的前提下科学的保证了公司内控体系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认为：公司提出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到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现阶段发展的相互平衡，有利于公司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同意该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